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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

承辦人：陳志鴻

電話：05-2949193#01

電子信箱：chenhung5966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嘉義縣中埔鄉灣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2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6002856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函、初評參考指標(0028561A00_ATTCH1.pdf、0028561A00_ATTCH2.docx)

主旨：為協助各級學校落實推動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機制之輔導

專業評估工作，檢送教育部訂「轉銜學生初評參考指標」

乙份，供各校參考運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6年2月9日臺教學(三)字第1060018791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使各教育階段學生輔導需求得以銜接，學校應依據學生

輔導法、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(以下簡稱轉銜辦法)等

相關規定，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，並善盡

資料保管與保密責任，合先說明(特殊教育學生另請依特

殊教育法等相關規定，推動特殊教育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

務工作)。

三、又依轉銜辦法第4條第2項有關「學校應針對高關懷學生畢

業一個月前(或其他原因離校後一個月內)，召開評估會議

，評估應否列為轉銜學生」之規定，學校應本於輔導專業

立場，針對高關懷學生進入下一學校就讀時，是否有持續

接受輔導服務之需求，據以評估其是否為轉銜學生；並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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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內評估會議討論確認後，依轉銜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進

行通報。

四、為協助各級學校進行評估，教育部訂有「轉銜學生初評參

考指標」(如附件)，供各級學校參考運用；學校亦得基於

輔導專業，併同考量各該教育階段學生之輔導需求、輔導

環境、學生身心適應狀態等要件，逕行修改或調整該參考

指標、輔導專業評估作法等相關內容或運作方式。相關初

評結果或輔導質性評估之建議，並請依上開規定提交校內

評估會議討論，併予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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